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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1) 押後動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及

(2) 中國政府機關批准設立深圳診所

押後動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

根據招股章程，本公司擬於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將總額約 33,200,000

港元用於為營運銅鑼灣牙科診所購置物業。由於本集團未能就此購置合適目標

物業，董事會已議決押後將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收購事項，並已訂立為期三

年的新租賃協議，為搬遷及擴展本集團現有銅鑼灣牙科診所租用新物業。

中國政府機關批准設立深圳診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2月 14日的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第三季度

報告，本集團已於深圳設立代表辦事處，並正在申請兩項牌照以在江門設立綜

合醫療中心及設立深圳口腔診所。於 2017年 5月 18日，本集團獲廣東省衛生和

計劃生育委員會批准在深圳設立口腔診所，預期於2017年年底開業。

本公告由醫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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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後動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

茲提述 (i)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 2016年 5月 24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

關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及 (ii)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

11月 10日的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 2016年中期報告」），當中披

露有關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動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最新消息。除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2016年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披露及 2016年中期報告所述，本公

司的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47,360,000港元（根據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27港元以

及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緊隨配售完成後的相關開支後得出）。根據招股章程，本公

司擬於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將總額約 33,200,000港元用於為營運銅鑼灣

牙科診所購置物業（「收購事項」）。由於本集團未能就此購置合適目標物業，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押後將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收購事項，並已訂立

為期三年的新租賃協議，為搬遷及擴展本集團現有銅鑼灣牙科診所租用新物業。

押後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因及裨益

董事自上市以來一直物色合適的策略選址，就本集團業務發展購置物業以搬遷本

集團現有銅鑼灣牙科診所。董事擬尋找優越地段進行收購事項以鎖定高端客戶，

嘗試為本集團帶來較高收益及溢利。然而，由於本集團未能購置合適目標物業，

加上有迫切需要進行擴張，故本集團已就租用優質辦公大樓訂立上述租賃協議，

以搬遷及擴展本集團現有銅鑼灣牙科診所。有關新牙科診所預期於 2017年 8月前

後開始營運，而現有銅鑼灣牙科診所將遷往新物業。搬遷後本集團牙科診所數目

將維持五間。董事將繼續物色合適目標物業以於適當時候進行收購事項，並認為

押後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 2 –



中國政府機關批准設立深圳診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2月 14日的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第三季度報

告，本集團已於深圳設立代表辦事處，並正在申請兩項牌照以在江門設立綜合醫

療中心及在深圳設立口腔診所（「深圳診所」）。於 2017年 5月 18日，本集團獲廣東

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批准設立深圳診所，預期於2017年年底開業。

承董事會命

醫匯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志偉

香港，2017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志偉先生及姜洁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錫堯

博士、梁寶漢先生及黃偉樑先生。

本公告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旨在提供關於本公司的資料；董事共同及個

別對本公告負全責。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

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宜導致本公告或當中任何聲明有誤導成份。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最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

告」登載。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MediNetGroup.com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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